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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基督少年軍 
導師獎勵制度文件 

 
各獎章之頒授對象及準則、提名、審核及通過之機制如下： 

 
獎章名稱 頒授對象及準則 提名機制 審核及通過機制 

榮譽服務勳章 

(Meritorious Service Medal) 

1. 各級導師達 20 年或以上

(非與長期服務獎章同時計

算)；及 
2. 參與和服務對澳門基督少

年軍運動熱心有特殊貢獻之

人士(包括非少年軍人士)。 

總部提名 

執行委員會審核

及通過 

優良服務獎章 

(Good Service Award) 

1. 各級導師達 15 年或以上

(非與長期服務獎章同時計

算)；及 
2. 在澳門基督少年軍運動

中長期熱心參與及策劃分隊

和分隊以外事務，服務表現優

良之澳門基督少年軍人士。 

總部提名 

長期服務獎章及加敘勳扣 

(Long Service Medal and 
Clasps) 

服務澳門基督少年軍運動達 
10 年或以上的各級註冊導師  
(每服務滿 5 年頒發一次加敘

勳扣) 分隊提名 

五年服務獎章 

(Long Service Badge) 

服務澳門基督少年軍運動達 
5 年的各級註冊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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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軍官勳章、綬帶及獎章 
 
澳門基督少年軍軍官勳章及獎章的確立，是表揚及嘉許各軍官在基督少年軍運動中積極參與

及服務，在過去所付出努力的貢獻和成就。而在獲獎後可在指定場合中，佩戴適當的勳章、

綬帶及獎章。同時，本會接納澳門基督少年軍軍官於制服及禮服上佩戴本會以外所頒發的指

定類別的勳章、綬帶及獎章，以表揚個人貢獻和成就。 
 
當各澳門基督少年軍軍官獲授勳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及澳門基督少年軍以外的勳章、綬帶

及獎章，需向執委會提交申請，再經接納方可佩戴在制服上。獲獎人士在頒授獎章時請先將

已有的獎章除下，在頒獎典禮中對獲頒獎章以示尊重，期後適當時間再佩戴回當除下的獎章。 
 
佩戴勳章綬帶 
 
在分隊集隊及指定場合均可佩戴勳章綬帶，佩戴位置為左襟，綬帶緊貼衣袋頂邊，並置中排

列。（見本頁圖一） 
 

（圖一） 
 
每列最多四個勳章綬帶，並且不可超過左襟袋口闊度。（見本頁圖二至圖三） 
 

（圖二）     （圖三） 
 
如超過四個勳章綬帶，應以上二下三(五個)、上二下四(六個)、上三下四(七個)及上四下四(八
個)的方式佩戴；而兩條勳章綬帶或以上則並列佩戴。（見本頁圖四）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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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勳章 
 
五年服務獎章佩戴位置為左襟，獎章底部應緊觸及左邊衣袋邊縫頂點。（見本頁圖五） 
 

（圖五） 
 
在大會操、分隊周年立願禮及指定可以佩戴勳章的場合，佩戴位置為左襟，勳章底部應緊觸

及左邊衣袋鈕頂點。（見本頁圖六） 
 

（圖六） 
 
將所有勳章並列掛在一金屬條上。如有需要，應以右疊左的方式並列懸掛；勳章底部應成一

線 (即等高)，並緊觸及左邊衣袋鈕頂點。（見本頁圖七至九） 
 

（圖七） （圖八）

（圖九） 
 
佩戴勳章編排 
 
佩戴勳章其編排應以主權國家為先，謹接是地區政府（包括紀律部隊），其後是澳門基督少

年軍，再接是其他組織；而每組單位有其編排規定。 


